
培養訓練程序 

【流程表】 

本隊志工經職前訓練後，成為實習志工，實習期滿後，經督導評

定，可勝任志工之職者，升為正式志工，並發給志願服務證，無

法勝任者，則停止志工職務。 

 

報名面談 

職前訓練 

實 習(三個月) 

(一年一聘) 

 迎新授證 

正式服務 

在職訓練 
服務績優資深者予以獎勵 

幹部培訓 


